
2024年度安化县医疗保障局权责清单
序号 职权类型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范围 备注

1 行政处罚

对基本医疗保险经

办 机构以及医疗机

构、 药品经营单位

等以欺 诈、伪造证

明材料或 者其他手

段骗取基本 医疗保

险基金支出给

予行政处罚

430236002W0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2019〕第 38

号）全文 全文。

1.立案责任：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指定两

名 以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取证。

2.调查责任：办案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

。 3.审查责任：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调查终结后 ，提出处理

意见，由负责人对调查结果及执法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

，然 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 ，联同卷宗报法制机

构 核审。经负责人审批后，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

5.决定责任：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制作处罚决

定 书连同案卷报法制机构核审 ，经负责人审批，重大疑难案

件由 案审会讨论，审批后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

履行 方式。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时限内日内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

的 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

取加处 罚款、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

8.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 罚法》、《中华人民

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 进法》、《湖南

省行政程

序规定》

安化县医疗保障局

2 行政处罚

对医疗机构将未通过

技术评估和伦理审查

的医疗新技术应用于

临床的处罚

430236007W0
0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18〕第701号）第四十六条

医疗机构将未通过技术评估和

伦理审查的医疗新技术应用于

临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

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

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

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责令

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

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开除的处

分，对有关医务人员由原发证

部门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立案责任：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指定两

名 以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取证。

2.调查责任：办案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

。 3.审查责任：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调查终结后 ，提出处理

意见，由负责人对调查结果及执法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

，然 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 ，联同卷宗报法制机

构 核审。经负责人审批后，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

5.决定责任：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制作处罚决

定 书连同案卷报法制机构核审 ，经负责人审批，重大疑难案

件由 案审会讨论，审批后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

履行 方式。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时限内日内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

的 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

取加处 罚款、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

8.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 罚法》、《医疗纠纷

预防 和处理条例》、《

湖南省

行政程序规定》

安化县医疗保障局

3 行政处罚

对参加药品采购投标

的投标人的违法行为

给予行政处罚

430236003W0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2019〕第 38

号）全文全文。

1.立案责任：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指定两

名 以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取证。

2.调查责任：办案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

。 3.审查责任：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调查终结后 ，提出处理

意见，由负责人对调查结果及执法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

，然 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 ，联同卷宗报法制机

构 核审。经负责人审批后，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

5.决定责任：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制作处罚决

定 书连同案卷报法制机构核审 ，经负责人审批，重大疑难案

件由 案审会讨论，审批后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

履行 方式。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时限内日内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

的 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

取加处 罚款、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

8.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 罚法》、《中华人民

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 进法》、《湖南

省行政程

序规定》

安化县医疗保障局



4 行政处罚

对医学会、司法鉴定

机构及人员出具虚假

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

处罚

430236006W0
0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18〕第701号）第四十八条

医学会、司法鉴定机构出具虚

假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司法行

政部门依据职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款，对该医学会、司法鉴定

机构和有关鉴定人员责令暂停

3 个月以上1年以下医疗损害

鉴定 业务，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或者 责令给予降低

岗位等级或者撤 职的处分；

情节严重的，该医 学会、司

法鉴定机构和有关鉴 定人

员5年内不得从事医疗损害 鉴

定业务或者撤销登记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 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

给予开 除的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立案责任：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指定两

名 以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取证。

2.调查责任：办案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

。 3.审查责任：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调查终结后 ，提出处理

意见，由负责人对调查结果及执法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

，然 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 ，连同卷宗报法制机

构 核审。经负责人审批后，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

5.决定责任：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制作处罚决

定 书连同案卷报法制机构核审 ，经负责人审批，重大疑难案

件由 案审会讨论，审批后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

履行 方式。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时限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

的 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

取加处罚款、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 罚法》、《医疗纠纷

预防 和处理条例》、《

湖南省

行政程序规定》

安化县医疗保障局

5 行政处罚

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未按规定制定和

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

理制度等九种情形的

处罚

430236004W0
0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 2018〕第701号）第四十七

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

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 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

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或

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

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

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上6个月

以下执业活动；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

按规定制定和实施医疗质量安

全管理制 度；（二）未按规定

告知患者 病情、医疗措施、

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

三）开展具有较高医疗风险的

诊疗活动，未提前预备应对方

案防范突发风险；（四）未按

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或

者未按规定补记抢救病历；（

五）拒绝为患者提供查阅、复

制病历资料服务；（六）未建

立投诉接待制度、设置统一投

诉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

职人员；（七）未按规定封存、

保管、启封病历资料和现场实

物；（八）未按规定向卫生主

管部门报告重大医疗纠纷；九

）其他未履行本条例规定 义务

的情形。

1.立案责任：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指定两

名 以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取证。

2.调查责任：办案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

。 3.审查责任：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调查终结后 ，提出处理

意见，由负责人对调查结果及执法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

，然 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 ，连同卷宗报法制机

构 核审。经负责人审批后，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

5.决定责任：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制作处罚决

定 书连同案卷报法制机构核审 ，经负责人审批，重大疑难案

件由案审会讨论，审批后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

履行方式。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时限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

的 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

取加处罚款、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 罚法》、《医疗纠纷

预防 和处理条例》、《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安化县医疗保障局



6 行政处罚
对尸检机构出具虚

假尸检报告的处

罚

430236005W0
0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18〕第701号）第四十九条尸

检机构出具虚假尸检报告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司

法行政部门依据职责没收 违

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对该尸检机构和

有关尸检专业技术人员责令

暂停3个月以上1年以下尸检业

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

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

的处分；情节严重的，撤销该

尸检机构和有关尸检专业技术

人员的尸检资格，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开除的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1.立案责任：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指定两

名 以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取证。

2.调查责任：办案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

。 3.审查责任：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调查终结后 ，提出处理

意见，由负责人对调查结果及执法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

，然 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 ，连同卷宗报法制机

构 核审。经负责人审批后，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

5.决定责任：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制作处罚决

定书连同案卷报法制机构核审 ，经负责人审批，重大疑难案

件由案审会讨论，审批后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

履行方式。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时限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

的 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

取加处罚款、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 罚法》、《医疗纠纷

预防 和处理条例》、《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安化县医疗保障局

7 行政处罚

对医疗机构篡改、伪

造、隐匿、毁灭病历

资料的处罚

430236008W0
0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

18〕第701号）第四十五条 医

疗机构篡改、伪造、隐匿、 毁

灭病历资料的，对直接负责 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主管部门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

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

有关医务人员责令暂停6个月

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造成严

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或者责令给予开除的处分 ，对

有关医务人员由原发证部门吊

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1.立案责任：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指定两

名 以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取证。

2.调查责任：办案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

。 3.审查责任：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调查终结后 ，提出处理

意见，由负责人对调查结果及执法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

，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 ，连同卷宗报法制机

构 核审。经负责人审批后，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

5.决定责任：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制作处罚决

定书连同案卷报法制机构核审 ，经负责人审批，重大疑难案

件由案审会讨论，审批后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

履行方式。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时限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

的 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

取加处罚款、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 罚法》、《医疗纠纷

预防 和处理条例》、《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安化县医疗保障局

8 行政处罚

对以欺诈、伪造证明

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

取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给予行政处罚

430236001W0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2019〕第 38号）

全文。

1.立案责任：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审批立案，指定两

名 以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取证。

2.调查责任：办案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

。 3.审查责任：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调查终结后 ，提出处理

意见，由负责人对调查结果及执法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

，然 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 ，连同卷宗报法制机

构 核审。经负责人审批后，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

5.决定责任：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制作处罚决

定 书连同案卷报法制机构核审 ，经负责人审批，重大疑难案

件由案审会讨论，审批后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

履行方式。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时限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

的 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

取加处罚款、查封扣押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 罚法》、《中华人民

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 进法》、《湖南

省行政程序规定》

安化县医疗保障局



9 行政给付 医疗救助给付 430536007W0
0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

院令第649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

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

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

发〔2015〕30号）；《湖南省

民政厅等五部门关于 贯彻落

实国办发〔2015〕30号 文件

进一步做好全省医疗救助工作

的通知》（湘民发〔2015 〕25

号）；

《益阳市医疗救助制度实施办

法》（益政办发〔2016〕

17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

2. 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审查

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

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

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 向申请人

送达行；建立信息档案； 公开有关信息。5.事后监管责任：

建立实施监 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加强监管。6.

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国务院令第649号）；

《益阳市医疗救助制度

实施办法》（益政办发〔

2016〕17号）

安化县医疗保障局

10 行政确认

医疗救助对象认定

（含精神病人医疗

救助对象的认定）

430736003W0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对承储企业依法进行审核

3.作出决定责任：作出是否予可的决定并依法送达（不符合

法 定条件不许确认，材料退回并书面告知理由）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湖南省地方储备粮管

理 办法》、《湖南省行

政程序规定》

安化县医疗保障局

11 公共服务
生育保险待遇核准

支付
432036002W0
Y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8〕第25号）第五十四条 用

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

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

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

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

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

付。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

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湖南省

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湖

南省人民政府令〔2003〕第179

号）全文 全文。

12 公共服务
一次性生育补助金

支 付
432036002W0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8〕第25号）第五十四条 用

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

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

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

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

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

付。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

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湖南省

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湖

南省人民政府令〔2003〕第179

号）全文 全文。

13 公共服务 生育津贴支付 432036002W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8〕第25号）第五十四条 用

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

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

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

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

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

付。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

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湖南省

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湖

南省人民政府令〔2003〕第179

号）全文 全文。



14 公共服务 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 432036002W
03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8〕第25号）第五十四条 用

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

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

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

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

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

付。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

费用和生育津贴 。《湖南省 城

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湖 南

省人民政府令〔2003〕第179号）

全文 全文。

15 公共服务 生育医疗费支付 432036002W
04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8〕第25号）第五十四条 用

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

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

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

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

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

付。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

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湖南省 城

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湖 南

省人民政府令〔2003〕第179号）

全文 全文。

16 公共服务 产前检查费支付 432036002W
05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8〕第25号）第五十四条 用

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

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

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

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

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

付。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

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湖南省 城

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湖 南

省人民政府令〔2003〕第179号）

全文 全文。

17 公共服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

息查询和个人账户一

次性支取

432036003W
0Y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

8〕第25号）第七十四条； 《社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国

务院令〔1999〕第259号）第十六

条；《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

理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令〔2011〕第14号）第十四

条、第十五条

18 公共服务
参保单位参保信息

查 询
432036003W
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

8〕第25号）第七十四条； 《社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

院令〔1999〕第259号）第十六条

；《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

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令〔2011〕第14号）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19 公共服务
参保人员参保信息

查询
432036003W
02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

8〕第25号）第七十四条； 《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1999〕第259号）第十

六条；《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

管理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令〔2011〕第14号）第十四

条、第十五条

20 公共服务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

一 次性支取
432036003W
03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

8〕第25号）第七十四条； 《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1999〕第259号）第十

六条；《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

管理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令〔2011〕第14号）第十四

条、第十五条

21 公共服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员异地就医备

案

432036005W
0Y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
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
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6〕120号）全文。《关于建

立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

结算业务协同管理工作机制的

通知》（医保办发〔2019〕33

号）全文。《国家医保局 财政

部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的通知》（（医保办发〔2019

〕33号））全文。

22 公共服务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备 案
432036005W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
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
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6〕120号）全文。《关于建

立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

结算业务协同管理工作机制的

通知》（医保办发〔2019〕33

号）全文。《国家医保局 财政

部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的通知》（（医保办发〔2019

〕33号））全文。

23 公共服务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备 案
432036005W
0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
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
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6〕120号）全文。《关于建

立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

结算业务协同管理工作机制的

通知》（医保办发〔2019〕33

号）全文。《国家医保局 财政

部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的通知》（（医保办发〔2019

〕33号））全文。



24 公共服务
常驻异地工作人员

备 案
432036005W0
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

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

算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6〕120号）全文。《关于建

立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

结算业务协同管理工作机制的

通知》（医保办发〔2019〕33

号）全文。《国家医保局 财政

部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的通知》（（医保办发〔2019

〕33号））全文。

25 公共服务 异地急诊人员备案 432036005W0
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
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
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6〕120号）全文。《关于建

立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

结算业务协同管理工作机制的

通知》（医保办发〔2019〕33

号）全文。《国家医保局 财政

部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的通知》（（医保办发〔2019

〕33号））全文。

26 公共服务 异地转诊人员备案 432036005W0
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
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
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6〕120号）全文。《关于建

立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

结算业务协同管理工作机制的

通知》（医保办发〔2019〕33

号）全文。《国家医保局 财政

部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的通知》（（医保办发〔2019

〕33号））全文。

27 公共服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和 变更登记
432036006W0
Y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2.《在中国境内

就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号)第三条、第四条3.《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主席令
第35号)第八条、 第二十五条、第

五十七条 ;4.《香港澳门台湾居民
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
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保局令第41号)第二条、第三
条、第四条、第十四条 5.《关于

印发<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
相关待遇的办法>的通知》》(人社
部发

[2012]53号) :

6.《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第259号)第九条。



28 公共服务 单位参保登记 432036006W0
1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2.《在中国境内
就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号)第三条、第四条3.《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主席令第35号)第八条、 第

二十五条、第五十七条 ;4.《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

(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保局令第41号)第二条、第

三条、第四条、第十四条 ;

5.《关于印发<外国人在中国永

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2]53号) :

6.《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第259号)第九条。

29 公共服务 职工参保登记 432036006W0
2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2.《在中国境内
就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号)第三条、第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八条、

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七;

4.《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

(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保局令第41号)第二条、第

三条、第四条、第十四条 ;

5.《关于印发<外国人在中国永

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2]53号) :

6.《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第259号)第九条。

30 公共服务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432036006W0
3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2.《在中国境内
就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号)第三条、第四条3.《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主席令
第35号)第八条、 第二十五条、第
五十七条 ;4.《香港澳门台湾居民
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
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保局令第41号)第二条、第三
条、第四条、第十四条 ;5.《关于
印发<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
相关待遇的办法>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2]53号):6.《社会保险费
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第259
号)第九条。



31 公共服务
职工参保信息变更

登 记
432036006W0
4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2.《在中国境内
就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号)第三条、第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八条、

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七条;4.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

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保局令第41号)第二条、

第

三条、第四条、第十四条;

5.《关于印发<外国人在中国永

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2]53号) :

6.《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第259号)第九条。

32 公共服务
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登 记
432036006W0
5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2.《在中国境内
就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号)第三条、第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主席令第35号)第八条、 第

二十五条、第五十七条 ;4.《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

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保局令第41号)第二条、第

三条、第四条、第十四条 ;

5.《关于印发<外国人在中国永

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2]53号) :

6.《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第259号)第九条。

33 公共服务
城乡居民参保信息

变 更登记
432036006W0
6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

2.《在中国境内就的外国人参

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号)第三

条、第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主席令第35号)第八条、 第

二十五条、第五十七条 ;

4.《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

(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保局令第41号)第二条、第

三条、第四条、第十四条 ;

5.《关于印发<外国人在中国永

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2]53号) :

6.《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第259号)第九条。



34 公共服务 退休人员医保管理 432036006W0
7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

2.《在中国境内就的外国人参

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号)第三

条、第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主席令第35号)第八条、 第

二十五条、第五十七条 ;

4.《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

(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保局令第41号)第二条、第

三条、第四条、第十四条 ;

5.《关于印发<外国人在中国永

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2]53号) :

6.《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第259号)第九条。

35 公共服务 法定断档补缴 432036006W0
8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

2.《在中国境内就的外国人参

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号)第三

条、第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主席令第35号)第八条、 第

二十五条、第五十七条 ;

4.《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

(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医保局令第41号)第二条、第

三条、第四条、第十四条 ;

5.《关于印发<外国人在中国永

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2]53号) :

6.《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国务院令第259号)第九条。

36 公共服务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转 移接续
432036007W0
Y

《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

工作的办法》（人社部发〔2015
〕80号）《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意见》（湘劳
社政 字〔2008〕17号）

37 公共服务 转移接续手续办理 432036007W0
3

《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

工作的办法》（人社部发〔2015
〕80号）《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意见》（湘劳
社政 字〔2008〕17号）

38 公共服务 出具《参保凭证》 432036007W0
4

《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

工作的办法》（人社部发〔2015
〕80号）《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意见》（湘劳
社政 字〔2008〕17号）



39 公共服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

种和“双通道”管理

药品待遇认定

432036008W0
Y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 (2018 年修订)第八条 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

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

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

付等工作。

40 公共服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享受“双通道”管

理药品待遇认定

432036008W0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 (2018 年修订)第八条 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

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

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

41 公共服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

种待遇认定

432036008W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 (2018 年修订)第八条 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

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

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

42 公共服务
医药机构申请定点

协 议管理
432036009W0
Y

国家医疗保障局1号令、2号令

、3号令《湖南省医疗机构医疗保
障定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湘
医保发〔2021〕35号）

43 公共服务
零售药店申请定点

协 议管理
432036009W0
2

国家医疗保障局1号令、2号令

、3号令《湖南省医疗机构医疗保
障定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湘

医保发〔2021〕35号）

44 公共服务
医疗救助对象待遇

核 准支付
432036010W0
Y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

院令第649号）；《城乡医疗救助
基金管理办法 》（财社〔2013〕
217号）

45 公共服务
医疗救助对象手

工 （零星）报

销

432036010W0
1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

院令第649号）；《城乡医疗救助
基金管理办法 》（财社〔2013〕
217号）

46 公共服务

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

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

补贴

432036010W0
2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

院令第649号）；《城乡医疗救助
基金管理办法 》（财社〔2013〕
217号）

47 公共服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医疗费用手工（零

星）报销

432036011W0
Y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5 号）第二十八条、第三十

条；《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快解
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的通知》 （
国医保电〔2018〕14 号）

48 公共服务 住院费用报销 432036011W0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5 号）第二十八条、第三十

条；《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快解
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的通知》 （
国医保电〔2018〕14 号）

49 公共服务 门诊费用报销 432036011W0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5 号）第二十八条、第三十

条；《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快解
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的通知》 （
国医保电〔2018〕14 号）



50 公共服务
定点医药机构费用

结 算
432036012W0
Y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二十九 条

、第三十一条；

《关于印发全国医疗保障经办

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

《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

用结算暂行办法的通知》

51 公共服务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零 售药店费用结

算

432036012W0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二十九 条

、第三十一条；

《关于印发全国医疗保障经办

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

《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
用结算暂行办法的通知》

52 公共服务 政府信息公开 432099015W0
0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公布 201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行政给付：1

行政确认：1

行政处罚：8

公共服务：42


